鲁人社字〔2021〕137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转发人社厅发〔2021〕77号文件做好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题处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题处理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77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各地要把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题处理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明确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各部门间协调配合，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加大调度督导力度，督促县级经办机构逐人逐条核实处理，对未按时限要求进行核实处理或不配合核实处理的经办机构要进行通报、约谈。
二、关口前移，预防先行

各地要健全完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信息核验比对机制，加强事前预防控制和事中核验比对。要加强待遇领取人员资格审核和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防范违法违规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严把待遇领取人员入口，充分利用社会保险信息比对查询系统等平台，在核定待遇前和发放待遇前进行信息核验比对，坚持关口前移、预防先行，有效降低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增量。

三、加强沟通，紧密协作

各地在政策宣讲、异地协查和告知清退等工作中加强沟通，紧密协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省内异地协查可以通过传真、EMS邮寄《疑似重复领取待遇人员信息协查函》《疑似重复领取待遇人员信息协查回执》（见附件）等方式办理，收到协查函的经办机构应于5个工作日内协助核实并予以反馈。省内重复领取待遇的处理流程参照跨省重复领取待遇的告知、协商和清退办法处理。

四、严格程序，规范处理

各地要严格按照《重复领取待遇告知书》《待遇领取地确认书》《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协助抵扣通知单》3个文书的适用对象、范围和时限要求，规范工作程序，依法依规做好核查追回工作。要规范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题处理档案管理工作，重复领取疑点信息要进行登记编号，设立专门卷宗，做好归档整理工作，确保文书及相关资料保存完整。同时要积极主动向当事人宣讲相关政策，争取其理解配合，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附件：疑似重复领取待遇人员信息协查函（含回执）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年11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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